
黑龙江财经学院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优秀奖评选办法

为深化实践教学改革，加强和规范毕业论文（设计）工作，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同时调动广大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的积极性，提高毕业论文（设计）指导质量，经学校教学工作例会研究决定建立“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优秀奖”评选制度，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范围及对象

连续从事教学工作2年以上，独立指导毕业论文（设计）,并且所指导的毕业论文（设计）获得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的专任教师均有资格参加学校“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优秀奖”的评选。但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出现过教学事故的教师，不得参加本学年度的评选。各学院应按不高于本学院应届毕业论文指导教师人数的10%进行推荐。

二、评选标准及条件

（一）积极主动承担毕业论文（设计）指导任务，对毕业论文（设计）教学工作认真负责，为人师表，教书育人，并按计划圆满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

（二）按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的要求，精心组织学生，严格要求学生，治学严谨，指导水平高，指导效果好。

（三）积极探讨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方法的改革，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动手能力及创新、实践能力方面成绩显著。

三、评选办法及要求

（一）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优秀奖，每年评选一次。

（二）参加评选“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优秀奖”应上报以下材料：

1.毕业论文（设计）指导工作总结。

2.所指导的校级优秀毕业论文（设计）、过程管理手册、查重检测报告、实习报告等。

3.所在学院的推荐意见书。

（三）各学院将参评“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优秀奖”的名单及以上材料报送实验管理中心实践教学科。

（四）实验管理中心依据学院的推荐意见及材料，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并将评定结果及获奖名单进行公示。

四、奖励办法

学校向获奖教师颁发“指导教师优秀奖”荣誉证书，并给与500元奖金以资鼓励。

五、评选工作的具体事宜由实验管理中心负责解释。

六、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实验管理中心
2022年10月1日

附件：黑龙江财经学院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优秀奖申请表
附件：

                          黑龙江财经学院

   毕业论文（设计）指导教师优秀奖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历
	
	技术职称及任职时间
	

	推荐的优秀        论文学生姓名
	
	学生所在班级
	

	毕业论文（设计）题目
	

	指导

毕业

论文

（设计）

情况

及工

作量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专家组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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